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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诚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天衡专字(2026)00908 号 

诚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对诚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迈科技公司”)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

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天衡审字

(2026)01066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

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5 年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2024 年修订)》等相关要求，我们对出具上述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的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内容 

如 2025 年度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截止 2025 年年末，诚迈

科技公司对重要参股公司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信软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

面价值为 27,345.28 万元，2025 年度相应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450.26 万元。由于我们

未能对诚迈科技公司 2025 年年末长期股权投资中的统信软件投资及相应权益法核算的投

资收益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故而无法判断相关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因此我们对诚

迈科技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二、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包括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

性影响的原因 

1、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2019 修

订)》第八条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



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

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如前文“一、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内容”部分所述，我们无法对诚迈科技

公司 2025 年年末长期股权投资中的统信软件投资及相应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合理确定其对诚迈科技公司该项长期股权投资价值的影响。我们认为

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因此依据审计准则发表保留意见。 

2、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五条规定，

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括下列方面: 

(一)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 

(二)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账户或项目

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号》进一步规定，

注册会计师应当审慎评价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否具有广泛性，如无明显相反证据，

以下情形表明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包括存在多个无法获取充分、适当审

计证据的重大事项;单个事项对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形成较大影响;可能影响退市指标、

风险警示指标、盈亏性质变化、持续经营等。 

上述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仅限于对2025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特定资

产科目(长期股权投资)、资产负债表中的特定资产科目(长期股权投资)，2025 年度合并利

润表中的特定科目(投资收益)、利润表中的的特定资产科目(投资收益)，并未构成财务报

表的主要组成部分，预期不会导致诚迈科技公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或影响诚迈科技公司的

持续经营，也不会导致诚迈科技公司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或风险警示指标，因此，我们认

为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具有广泛性。 

三、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并说明考

虑影响金额后公司盈亏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如提供相关事项可能的影响金额不可行，应详细

解释不可行的原因 

如上所述，由于无法就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判断



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诚迈科技公司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金额。 

诚迈科技公司 2025 年度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0,364.07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1,253.79 万元，考虑保留

意见事项的可能影响后，预期并不会导致诚迈科技公司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本专项说明仅供诚迈科技公司为披露 2025 年年度报告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陈笑春 

   

 

中国·南京  （项目合伙人） 

 

2026 年 4月 28 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陶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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